
臺北市立成功高級中學團體活動 
社團活動實施要點 

92年 10 月 6日核定 
97 年 07 月 30 日修訂 

壹、依據 

一、教育部八十四年頒「高級中學課程標準」。 

二、教育部八十九年函「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任課節數表」。 

三、教育局九十一年函「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 

貳、目的： 

團體活動以發揮學生之志趣與才藝、培養領導才能、充實生活知能、增強服務能力、提高

自治精神，發展人際關係，陶融群性為目的，期能培育出文武兼備、樂觀進取、合群互助

之有用青年，並樹立「負責任、重榮譽、愛國家、求進步」之優良校風。 

參、團體活動之性質：依「高級中學課程標準」，團體活動包括週會、社團活動，為配合學生

性向、興趣發展，打破班級界線，依學生專長團體活動分為學藝、康樂、休閒、體能及

代表隊，其組織皆須符合下列規定： 

一、符合本校教育目標，能促進校園學術研究風氣之學藝性社團。 

二、鍛鍊強健體魄，學習各項拳術技巧、運動技能及體能性社團。 

三、以音樂、舞蹈、歌唱等增進同學身心健康，具有陶冶性情功能之康樂性社團。 

四、從事各項專長研究及學習，發揮愛心、熱心公益之休閒性社團。 

五、體育運動代表隊及英語演講代表隊。 

肆、社團活動之組織： 

一、本校學生組織社團依下列規定辦理： 

(一)每一社團依規定 25 人始能立社，另依社團性質及活動空間訂定各社團最高人數限

制。 

(二)社團詳填申請表，連同社團組織章程草案報請學務處核辦，經呈請校長核可後成

立，各社團之連署發起人為各社之當然社員，成立之該學期不得退社或拒不參加

活動。 

(三)申請時間：每年上下學期開學日以前 30 天內提出申請，核可後於新學期開始活

動。 

(四)經陳校長核准組織之社團應於核准日起 10 天內舉行成立大會，由全體連署同學參

加，通過組織章程，選舉社團負責人及工作幹部，制定活動計畫，決定社費並開

始招生。 

(五)社團組織章程應包含： 

1.社團名稱  

2.宗旨  

3.社員資格  

4.社員之權利義務  



5.社團組織及執掌  

6.活動計畫  

7.社費的來源及管理  

8.其他  

二、社團成員之資格： 

(一)本校高一、高二同學均應參加社團。 

(二)每位同學每學期只能參加一個社團。 

(三)各社團參加同學應盡社員應盡之義務並享應享之權利。 

(四)凡具備以下條件之一者，不得擔任社團社長： 

1.前一學期學業成績百分等級未達 70 以上者。 

2.曾受記大過或以上處分，未經改過銷過核准者。 

伍、社團指導老師 

一、本校社團指導老師依據教育局九十一年「中小學兼任代課及代理教師聘任辦法」，其

資格依教師登記、檢定科目並得參酌其專長排課。 

二、以延聘本校師長擔任為原則。 

三、社團指導老師指導費依實際指導次數於每學期末列表報請校長批准，依規定核發。 

陸、社團之經費及財產： 

一、本校各社團之經費以社員繳交社費支應之，辦理各項活動時可向社聯會申請經費補助，

各社團亦可尋求政府機構或民間團體之補助，商業廣告之贊助，惟應避免補習班、家

教班之類之廣告贊助。 

二、經費收支應詳列帳冊，並保存有關單據，每學期向社員公佈，學務處對該項經費有監

督之責。 

三、各社團申請購置之設備或學校撥借之器材應確實列入財產清冊，依規定保管及移交，

器材之報廢需經報廢法定手續，不可任意丟棄。各社團負責保管之財產若有遺失或損

害，依校規議處並負責賠償。 

柒、社團活動之實施： 

一、各社團利用每週三第 8節聯課活動時間實施，每學期第 1次活動召開社員大會後，即

應將活動計畫書 2份送交活動組備查，並應確實依進度安排教學活動。 

二、社團非經申請核准，不得利用早自習及上課時間活動。各社團並應確實考核，同學不

得有借社團公假逃避班級值日生、打掃工作或考試之情事，一經查獲除取消公假外並

依校規議處。 

三、每學期第一、二週為預備週，各社團實施招生及安排教學活動計畫、提出活動申請、

繳交社員名單等，第三週起展開活動。每學期結束前第三週停止活動，並依規定期限

召開社員大會，公布帳目，選舉下屆社團幹部，並繳交社團評鑑資料接受評鑑。 

四、每次段考前一週，聯課活動及社團活動暫停實施。 

五、各社團每學期末應呈報資料接受活動組及社聯會評鑑小組之評鑑，凡評鑑成績未達標



準之社團，活動組依規定簽校長核可後裁撤之。 

捌、團體活動之輔導與管理 

一、活動管理： 

(一)各社團應按照其社團性質舉辦各項活動，以學術研究、康樂、聯誼、服務、藝、

能、體能運動等。 

(二)各社團活動，均應在校內舉行，除有必要經學校核准外，不得借用校外場地，更

不得假藉學校名義在外活動。 

(三)舉辦各項活動，應於活動前 1 週向活動組辦理活動申請及借用手續，經核准後方

得舉行。 

(四)舉辦各項會議或各項活動，非經學校同意不 得邀請校外人士參加，如須邀請校外

人士擔任教練或做學術演講時，應於事前報請學校核准。 

(五)本校學生及社團，不得自行舉辦勸募活動。 

(六)各社團不得直接對外行文，如須對校外各機關學校有所接洽或請求時，應報請學

務處核准，請學校備文。 

(七)各社團舉辦各種活動時，須填寫「社團活動紀錄簿」，每週或每次活動後，送交活

動組核章。 

(八)舉辦各項活動，事前應周詳計畫並充分準備，對於團體秩序之維護，應特別注意，

服務工作尤須周到。 

(九)社團出版物或印刷文件時（包括節目單、入場卷、說明書、簡報等）於繕寫複印

前 1 週均應檢同原稿送請活動組審核後方能付印。學術性刊物應由指導老師輔導

出刊。印刷文件印竣後，則應檢送活動組 5 份，以資備查，經審查內容無誤方能

分發。 

(十)社團之啟事、公告、海報事前應送活動組核章，用圖釘或透明膠帶張貼於規定地

點，逾時即應取下。 

(十一)社團活動或出版刊物、壁報、公告、啟事及海報等不得有下列情事： 

1.逾越法令及校規之範圍 

2.違反國策之言論 

3.批評師長之言論 

4.對同學做人身攻擊 

(十二)各刊物編輯校對人員於刊物出刊時，應切實負責編校，以免文字或內容發生錯

誤。 

(十三)學務處視事實需要，召開社團負責人座談會，商討有關社團活動事宜，並溝通

各社團之聯繫，未經請假，不得缺席，否則均以曠課論。 

(十四)未經核准之社團，或未依第七條(二)(三)(四)各款之規定辦理而擅行活動集會

者，參加人員及召集人均應從嚴議處。 

(十五)若一學期內無活動事實者，視同自行解散。 



(十六)社團借用學校場地，事前應向有關單位洽借，用後必須負責清掃，將桌椅等各

項物品恢復原狀，並關閉門窗及電燈、電源。 

(十七)向學校內外借用之公用物品，向相關單位登記核准者始可借用，用畢即應歸還。 

二、社團辦公室及上課教室之管理： 

(一)各社團由活動組安排社團辦公室供社團處理社團事務，安排教室供社團聯課活動

上課使用。 

(二)社團辦公室請每日排定值勤人員負責環境整潔之打掃與維護，活動組定期考核，

成績列入期末社團評鑑，優良者加分，劣者扣分。聯課活動下課後各社團應負責

活動場地之復原與整潔維護，未善後之社團依規定扣分。 

(三)社團辦公室每日使用時間：中午 12:00 至 12:30，下午 4:10 至晚間 7:00，上課期

間及午休禁止同學逗留，並請各社團妥善關鎖門窗。 

(四)社團辦公室請妥善維護，禁止從事任何違反校規之行為或活動。 

1.社辦未上鎖者：每次扣 1分（由未上鎖之社團負責）。 

2.環境未打掃者：依情節輕重扣 2至 5分，再犯者每次可扣至 8分。 

3.於規定以外時間使用辦公室者（申請核准者除外）：每 1人次扣 2分。 

4.在社辦抽菸打牌、喝酒者：每 1人次扣 5分並依校規記小過乙次，累犯加重之。 

5.電燈風扇未關：每次扣 2至 5分。 

6.未申請核准，擅帶友校同學進入社辦及校區者：每 1人次扣 5分，並依校規追究

責任。 

7.其他重大違規事項：依情節輕重扣 2至 4分，並依校規追究責任。 

(五)各社團若有違反前項之規定，致使該社團該學期扣分累計達 20 分或超過時，取銷

該社團該學期使用社團辦公室之權利。 

玖、社團之輔導與評鑑： 

一、輔導單位：學務處。 

二、輔導原則： 

(一)輔導各社團健全發展，鼓勵同學在課餘適度參與社團活動。 

(二)提供各社團較好之活動場地及社團辦公室，並要求善盡管理與維護之責。 

(三)加強生活教育及日常生活常規之輔導，使社團成為本校進步之動力、助力。 

三、社團評鑑：各社團每學年期末繳交社團評鑑資料，由學生活動組會同評鑑小組評鑑，

有關規定詳見『社團評鑑實施辦法』。 

四、社團裁撤：凡本校社團具備以下缺失之一者，簽請校長核可裁撤之。 

(一)學年評鑑為丁等（59 分以下）者。 

(二)社團舉辦活動未向學校報備，或報備未經核准仍逕行活動者。 

(三)社團活動內容違反國策、政府有關法令、善良風俗及本校校規者。 

(四)社團風氣不良，違反生活教育及生活常規要求，經輔導未見成效者。 

拾、獎勵與懲處 



一、社團有關人員，具有下列優良事蹟者，得給與團體或個人適當鼓勵。 

(一)代表學校參加校外競賽，表現優異者。 

(二)舉辦深具意義之活動成績優良者。 

(三)增進校譽，樹立優良校風者。 

(四)發揚固有文化著有成效等。 

(五)熱心公益有特殊表現者。 

(六)其他擔任社團工作負責盡職有具體表現者。 

二、社團或相關人員，具有下列不當事實者得給予團體或個人適當懲罰，情節嚴重者，得

予停止活動或解散。 

(一)違背國策或政府法令者。 

(二)違反本要點或本校其他規定者。 

(三)違反該社團申請成立之宗旨者。 

(四)妨害公共安全或秩序者。 

(五)發表不當言論、散佈謠言或聚眾要挾者。 

(六)損壞或浪費公共財務情節重大者。 

拾壹、本實施要點經陳 校長核可施行，修正時亦同 

 


